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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物流基础设施是推动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部委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文件，

要求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公共型城市配送节点和社区配送设施建设，促进物流业降本

增效。 

 

为落实国家政策要求，顺应城市、产业和消费转型升级，深圳市提出构建“物流枢纽+  物

流转运中心+物流配送站”的现代物流场站体系。物流配送站作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

上承接上级物流场站的功能辐射，向下直接服务末端用户。因此，规范引导物流配送站的规划

建设，既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城市“15 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满足居

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本指引的编制，在充分调研总结深圳既有物流配送站发展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家、行业和

深圳市相关标准规范，并广泛听取和吸纳了各方意见。本指引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 

3 功能及布局；4 配建规模；5 配套设施；6 实施指引。 
 

本指引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管理实施，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8009 号规划大厦；邮政编码：51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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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推动形成“物流枢纽+物流转运中心+物流配送站”现代物流场站体系，保障物流配送

站的落地实施，提升末端物流配送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特制定本物流配送站规划配

建指引，用于指导法定图则、标准单元等片区详细规划以及个案调整、城市更新、土地

整备等建设规划编制，并为项目的规划审批提供参考依据。 

1.2 编制内容 
 

本指引是在参照国家、行业、深圳市已有相关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市社会经

济发展实际情况而制定，是确定深圳市配建物流配送站功能、布局、规模、配套设施等

相关指标的地方性推荐标准。 

1.3 适用范围 

1.3.1 本指引是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范围内编制配建物流配送站相关规划的指导性

文件，也是相应规划方案、设计方案和规划许可审批等的参考依据。 

 

1.3.2 本指引适用法定图则、标准单元等片区详细规划以及个案调整、城市更新、土地整备

等建设项目规划中的物流配送站配建规划，不适用于小区物流服务站。 

 

1.3.3 针对用地已经稳定的片区，鼓励通过多模式、多途径来增加物流配送站供给，具体规

划标准可以参照本指引实施。 

1.4 编制原则 

1.4.1 科学性原则：充分考虑物流业态需求、消费习惯、人口规模、物流技术装备进步等因素

影响，合理确定规模指标。 

 

1.4.2 可实施性原则：配建物流配送站规模与用地开发规模相适应，配建机制与城市规划审

批机制衔接，便于规划实施。 

 

1.4.3 共享性原则：集中布局、空间共享，为促进末端共同配送等高效物流模式发展提供基

础支撑。 

 

1.4.4 公平性原则：在优先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前提下，规划控制指标、配建要求等设定应尽

可能公平公正，同等条件下配建标准统一。 

1.5 其他 
 

本指引未规定的相关内容应按现行的相关规范执行。本指引所引用的规范若有修订， 

应采用修订后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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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物流场站 
 

指面向社会提供货物或物品的运输、集散、配送等功能的公共物流场所，是支撑和保障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物流场站主要包括物流枢纽、物流转运中心、物

流配送站和小区物流服务站。 

 

2.0.2 物流枢纽 
 

指具备较大规模配套的专业物流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信息网络，物流功能和服务体系完

善并集中实现货物或物品集散、分拨、存储、转运等多种功能，辐射全球或区域的物流

活动组织中心。 

[GB/T 18354-2020，定义 2.18] 
 

2.0.3 物流转运中心 
 

指具有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及信息网络，可便捷的连接城市干线道路网络，支撑服务

城市内部组团或片区各种商品或货物中转仓储和分拨转运的物流场所。 

 

2.0.4 物流配送站 
 

指具有较完善的配送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主要承担末端短距离、小批量、多频次配

送服务的物流场所。 

 

2.0.5 小区物流服务站 
 

指具备日常操作所需设施设备和信息网络，主要面向小区居民提供货物或物品的代收、

代寄、自取等便民服务场所。 

 

2.0.6 配送 
 

指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集货、分类、储存、拣选、加工、

包装、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GB/T 18354-2020，定义 2.3] 
 

2.0.7 共同配送 
 

由多个企业联合组织实施的配送活动。 

[GB/T 18354-2020，定义 3.31] 
 

2.0.8 标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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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深圳市规划标准单元，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空间单元，也是规划编制的技术单

元、规划传导的管控单元，还是与社会管理信息衔接的空间信息载体。 

 

按照主导功能，全市分为居住生活、商业商务、工业发展、综合服务、科创发展、物流

仓储、绿地休闲、交通枢纽、文化旅游、战略预留和公用设施集中区共 11 类 758 个标

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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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布局 
 

3.1 功能定位 
 

3.1.1 深圳规划构建“物流枢纽+物流转运中心+物流配送站”的现代物流场站体系。 
 

3.1.2 物流配送站处于现代物流场站体系末端，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

末端网络集散功能，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属性。 

 

3.1.3 物流配送站服务业态以电商快递物流、社区零售物流为主。 
 

3.2 配建要求 
 

3.2.1 物流配送站推荐采用建筑附属配建形式。配建物流配送站应遵循以下原则： 
 

3.2.1.1 服务均衡。配建物流配送站的设置应与土地利用相协调，以居住生活、商业商务、

工业发展、综合服务、科创发展为主导功能的标准单元，人口密集、末端物流需求

较大，原则上每个标准单元应至少配建 1 处物流配送站。 

3.2.1.2 建筑协调。配建物流配送站应与主体建筑设计相协调，且宜结合商业、办公、工业

及其他公共建筑等合并设置，在居住区内设置的配建物流配送站应尽量降低对居民

生活和安全的不利影响。 

 

3.2.1.3 交通便利。配建物流配送站在地块中的位置，应至少有一面临街且邻近现状道路或

近期具有建设条件的规划道路，以方便物流转运车辆和电动自行车通行。 

 

3.2.2 配建物流配送站宜采用单层设置，且应设置在建筑的地面一层。条件允许清下，宜采

用双边库。条件困难需要采用两层或多层设置时，应合理配置专用货物装卸电梯等设施，

尽量降低对建筑商业、居民生活的影响。 

 

3.2.3 服务配建物流配送站的物流转运车辆和电动自行车出入口应设置在地面，且便于与市政

道路直接相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设置物流转运车辆及电动自行车专用出入口。 

3.3 平面布局 
 

3.3.1 配建物流配送站的建筑层高应与主体建筑相协调，内部净空高度不宜低于 4.0m，以满

足物流作业及管线布置的要求。 

 

3.3.2 配建物流配送站平面可划分为操作区域和停车充电区域。操作区域包括分拣配送区、

货物存放区及配套办公区等功能区，停车充电区域包括停车及充换电区域。停车充电区

域不计入配送站建筑面积。配建物流配送站各类功能区应根据服务的物流业态需求灵活

配置，具体可参照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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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配建物流配送站功能区配置需求 
 

功能分

区 

 

具体功能 
 

说 明 
电商快递功

能 

社区零售功

能 

 

 

 
操作区

域 

分拣配送 集中处理货物的到、发 ● ● 

快递暂存 收件/异常快件暂时存放 ● — 

常温存储 常温货物短期存储 — ● 

冷链存储 冷藏、冷冻货物短期存储 — ● 

配套办公 含办公间、茶水间、卫生间等 ● ● 

 

停车充

电区域 

停车装卸 货车停车、装卸货 ● ● 

车辆充电 电动自行车停车、充/换电 ● ● 

注：●表示必须配置，—表示可选择配置。 

 

3.3.3 配建物流配送站内部各功能区的平面布局，应综合考虑上盖建筑类型、地块形状、场

站规模等因素，按照作业流程最优、空间利用最大化的原则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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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建规模 
 

4.1 标准单元配建规模 
 

4.1.1 标准单元是配建物流配送站的基本单元。 
 

4.1.2 配建规模 
 

4.1.2.1 标准单元内配建物流配送站规模除与物流业态发展趋势、消费模式变化等因素有关

外，还与标准单元的主导功能定位、空间分布、居住和岗位人口规模以及场站的处

理能力、空间利用系数直接相关。 

 

4.1.2.2 不同主导功能标准单元需配建物流配送站的建筑规模应满足表 4.1.2.1 的规定。 
 

表 4.1.2.1  不同类型标准单元需配置物流配送站的建筑规模（单位：m2） 
 

 

标准

单元 

主导功能 居住生活 商业商务 工业发展 综合服务 科创发展 

用地面积 

（km2） 

 
0-1.3 

 
1.3-3.0 

 
0-1.0 

 
1.0-2.0 

 
0-1.8 

 
1.8-3.5 

 
0-1.2 

 
1.2-3.0 

 
0-1.3 

 
1.3-3.0 

 

 
 

配建

规模 

都市核心区

及其外部的

功能中心 

（m2） 

 

 
2700 

 

 
3600 

 

 
2500 

 

 
3000 

 

 
1800 

 

 
2500 

 

 
1400 

 

 
2100 

 

 
2000 

 

 
2400 

其余区域 

（m2） 

 
1500 

 
2500 

 
1500 

 
2000 

 
1500 

 
2100 

 
1000 

 
1500 

 
1200 

 
1500 

注：（1）根据《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草案），都市核心区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

山区的全部区域，以及宝安区的新安、西乡街道，龙华区的民治、龙华街道，龙岗区的坂田、布吉、吉华

和南湾街道等区域。都市核心区外的功能中心包含盐田中心、宝安北中心、光明中心、平湖中心、龙岗中

心、坪山中心和大鹏中心。 

 

（2）表中配建规模指标为最小规模，当末端物流配送需求较大且周边物流场站严重不足时，可适当提高配

建规模标准，以满足需求。 

 

（3）主导功能为物流仓储、绿地休闲、交通枢纽、战略预留、文化旅游、公用设施集中区的标准单元，若居

住、商业、办公用地面积之和超过标准单元用地总面积的 50%，则参照居住生活区配建。 

4.2 面向片区详细规划 
 

4.2.1 法定图则规划、发展单元规划等片区详细规划中需配建物流配送站建筑规模为该片区内

各标准单元应配建物流配送站建筑规模之和。 

 

4.2.2 当标准单元内规划有物流枢纽或物流转运中心时，配建物流配送站应结合上述场站合

并设置，可不再单独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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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当相邻两个标准单元需配建物流配送站建筑面积较小时，考虑规划实施和资源的集约

节约利用，可以合并设置，具体情况需结合地块和交通条件等综合论证。 

4.3 面向单个项目建设规划 
 

4.3.1 个案调整、城市更新或土地整备等项目建设规划应根据建设项目用地规模确定是否需要

配建物流配送站。 

 

4.3.2 当建设项目用地规模超过 3 万平方米。原则上应配建物流配送站。 
 

4.3.3 当建设项目自身及周边末端物流配送需求较大且物流场站严重不足时，用地规模不足 

3 万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也应配建物流配送站。 
 

4.3.4 当建设项目用地规模达到阈值要求，但其所处标准单元内已配建物流配送站，则该建

设项目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否配建。 

 

4.3.5 建设项目配建物流配送站除服务自身需求外，还应当满足项目所在标准单元的末端物

流配送需求，具体配建的建筑规模为该建设项目所处标准单元需配建物流配送站建筑规

模，具体如表 4.1.2.1 所示。 

4.3.6 当建设项目涉及两个或以上标准单元时，按照单个标准单元配建规模指标的最大值确

定建设项目应配建物流配送站规模。 

 

4.3.7 当标准单元范围内有多个新建项目时，原则上按照建设项目报批时间“先报先配”；同

一时间报批的项目，优先在用地规模较大的建设项目内配建物流配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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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套设施 
 

5.1 基本要求 
 

5.1.1 配建物流配送站内设施应做到配置合理、功能齐全、使用方便、用地集约。 
 

5.1.2 配建物流配送站的供电、供水系统应与配建的主体建筑分开，便于独立管理。供电线路

应按照 380V 配置。 

5.1.3 配建物流配送站的消防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中有关

厂房、商业服务网点的规定，并配置必要的排水系统、废物处理系统、通风系统、降

噪系统等环保设施，体现节能环保原则。 

5.2 配套办公 
 

5.2.1 配建物流配送站根据用地条件、平面布局可配套必要的办公用房，宜与建筑物相融合， 集

约利用空间资源，用于满足末端物流业务咨询、客户服务、场所管理、员工休息等功能。 

 

5.2.2 配套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不宜超过配建物流配送站总建筑面积的 10%。 
 

5.3 停车及充电 
 

5.3.1 配建物流配送站应在门前设置物流转运车辆装卸货泊位。物流转运车辆装卸货泊位数

量按照配建物流配送面积，每 500 平方米设置 1 个。 

5.3.2 配建物流配送站应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在室外周边区域设置一定规模的电动自行车泊

位及充/换电设施。电动自行车泊位数量按照配建物流配送面积，每 100 平方米设置 1 

个，且充/换电设施规模应不少于电动自行车泊位数的 50%。 

5.4 智能设施 
 

5.4.1 配建物流配送站应结合物流业务功能需求等设置智能分拣设备、智能存储分拣柜等， 

并宜使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条码跟踪、智能温控、电子数据交换（EDI）等现代

信息技术，整合末端配送、信息服务、运营管理等功能，提升末端物流智能化水平。 

 

5.4.2 配建物流配送站宜考虑未来技术发展，合理预留无人配送车、无人机配送、地下管道

配送等设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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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指引 
 

6.1 规划审批 
 

6.1.1 配建物流配送站的规划行政审批管理流程分为两个阶段：规划编制阶段、土地出让和

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6.1.2 规划编制阶段，依据本指引在法定图则、发展单元规划等片区详细规划或个案调整、

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建设项目规划编制中落实配建物流配送站规模。 

 

6.1.3 土地出让和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依据已批复的相关规划及《配建指引》相关内容，确定

配建物流配送站规划控制要点（规划条件）。规划控制要点参见表 6.1.3.1。 

表 6.1.3.1  配建物流配送站规划控制要点范例 
 

控制要点 范例 相关条文 

 
建筑面积 

配建物流配送站（建筑地面一层）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不

含物流转运车辆停车装卸泊位及电动自行车停车及充/换电

泊位） 

 
3.2.2、4.2、4.3 

 

位置 
至少有一面临街且邻近现状道路或近期具有建设条件的规

划道路 

 

3.2.1 

 
开口 

应设置在地面，且便于与市政道路直接相连。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可设置配送物流配送站专用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出入口 
 

3.2.3 

 
停车 

物流转运车辆装卸泊位：不少于 5 个 

电动自行车泊位：不少于 27 个，且充电设施不少于泊位数 

的 50% 

 
5.3 

 

供电供水 
应与配建的主体建筑分开，便于独立管理。供电线路应按照 

380V 配置 

 

5.1.3 

 

产权 
配建物流配送站（不含物流转运车辆停车装卸泊位及电动自

行车停车及充/换电泊位）建成后产权归政府 

 

— 

注：下划线内容为举例说明，具体取值应依据相关条文确定。 

 

6.2 其他 
 

配建物流配送站建设、运营、管理阶段的相关要求，由物流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另行制

定，本指引不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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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配建物流配送站的基本形式 
 

独立出入口形式 

 

与主体建筑共用出入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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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指引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规范/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

要求（或规定）”。 

3 条文中非必须按所指定的规范/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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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文件 
 

《物流术语》GB/T 18354-2020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GB/T 28581-2019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GB 51157-2016 
 

《冷库设计规范》GB 50072-2010 
 

《快递营业场所设计基本要求》YZ/T 0137-2015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20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2. 深圳相关标准规范文件 
 

《深圳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0 年修订版） 
 

《深圳市规划标准单元划定方案(试行)》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开设技术指引（试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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